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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农综〔2018〕107 号

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公安厅
关于加大对拖拉机违法载人行为安全监管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(农机)局（站）、公安局（分局），平潭综合

实验区农村发展局、公安局：

按照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提出的“政府主导、

权责一致、部门齐抓、分工协作、综合治理”协调联动机制的要

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，推动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

整治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，加强拖拉机违法载人行为的安全监管，

防范遏制拖拉机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强化源头管理，严把关键环节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（农机）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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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拖拉机牌证业务，严把牌证核发关；要严格规范检验程序，确

保检验质量，严把技术检验关；要严格落实拖拉机培训大纲要求，

确保学员培训学时与质量，严把拖拉机驾驶人培训关；要严格按

照拖拉机驾驶证考试内容与标准开展考试，严把考试关。同时，

要加强对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的日常督查和业务指导，确保教学

质量。

二、加强路面监控，加大违法查处

各市、县（区）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大对道路上行驶的拖拉机

及驾驶人的管控力度，严厉查处拖拉机违法载人、无证驾驶、酒

后驾驶、超速、超载等违法行为，定期组织开展拖拉机违法载人

行为专项行动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（农机）应积极协助和配合，

督促违法拖拉机驾驶人接受违法处罚处理。

三、开展宣传教育，提高安全意识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（农机）、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强拖拉机驾

驶人的日常管理与教育，通过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，以及充分

利用安全生产月、安全生产咨询日等活动， 广泛宣传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，让广大拖拉机驾驶人充分认识到拖拉机违法载人的社会危害

性和对自身安全产生的严重后果，树立安全生产意识和事故防范

意识。同时，充分发挥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作用，提升安全宣传

效果。

四、密切部门协作，开展联合执法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（农机）、公安交警部门要建立和完善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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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执法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，相互支持，相互配合，定期组织开

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尤其是要加强城乡结合部重点路段与乡镇墟日

重点时间节点的专项执法，有效遏制拖拉机违法载人行为，消除

安全隐患。

五、注重督导检查，夯实工作成效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（农机）、公安交警部门要联合开展专项

督导，下管一级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努力推进拖拉

机道路交通安全持续稳定向好。设区市督查的覆盖面要达到所辖

县（市、区）的 50%以上，县（市、区）督查的覆盖面要覆盖所

辖全部乡镇。届时，省里也将联合开展专项抽查，确保拖拉机违

法载人行为安全监管落实落地。

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公安厅

2018 年 6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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